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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金勇

2020 年 3 月 ， 马某某从

某小区活动室出来， 欲到同小
区朋友家借伞回家， 途径沈某

家车库门口时， 拴在车库内的
沙皮狗突然窜出咬住马某某右

腰髋部， 马某某跌倒后， 又被

狗咬伤了左脚及右大腿。 听到

马某某呼救， 小区活动室的两
名保洁员叫来了狗主人沈某出

来施救。 马某某立即被送往嘉
定区某医院抢救打针， 后又转

至上海市某三甲医院住院治

疗。

马某某被狗咬伤后， 由于

惊吓过度， 导致身体抵抗力下

降， 引发多种疾病。 另外， 马
某某本身患有糖尿病， 伤口愈

合缓慢。 所以， 一年多来， 马

某某辗转六七家医院进行治

疗， 但伤口至今尚未痊愈。

双方就赔偿问题多次进行
协商 ， 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

见。 后纠纷双方共同向嘉定区
南翔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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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被狗咬伤

正常生活被打乱

调解员在调查了解纠纷事实

后， 迅速开展调解工作， 与双方约

定时间现场调解。 调解当日， 马某

某由于仍未完全康复， 委托其丈夫

钱某代为出席。 进入调解前， 调解

员首先向双方当事人告知调解工作

程序、 工作原则以及事故各方当事

人的权利和义务。

调解刚开始， 钱某情绪就非常

激动， 不断指责沈某。 调解一度陷

入僵局， 于是， 调解员先采用“背

靠背” 方式分别听取双方意见。 钱

某告诉调解员， 在妻子被狗咬伤的

一年多时间里， 除去花去不菲的医

疗费， 他们还要频繁地去医院换

药。 因妻子体质比较特殊， 加上医

生叮嘱伤口不能碰水， 从事发至今

妻子都不能洗澡， 不能过正常人的

生活。

马某某本是一名家庭主妇， 家

里带孩子、 烧饭、 打扫卫生等家务

活都是她一手包办， 现因长期卧床

休养， 家里反而还要另外花钱请保

姆。 事情发生太突然， 全家人的正

常生活都被打乱。 令钱某最为气愤

的是， 沈某不主动也不积极配合妻

子施救、 治疗、 护理， 更不协助他

们对肇事狗进行狂犬病毒检测。 但

令钱某感到庆幸的是经过伤残鉴

定， 妻子未构成伤残等级， 肇事犬

经过化验， 也证实了没有狂犬病

毒。

听了钱某的叙述， 调解员对马

某某的遭遇表示同情， 对其家属的

心情也表示理解。 但同时调解员提

出事情已经发生， 还是要及时解决

问题尽最大可能争取应有的赔偿。

调解员让钱某提出他们的具体赔偿

方案。 钱某一一列出了医药费、 误

工费、 营养费、 护理费、 精神损失

费、 交通费、 残疾赔偿金等共计

16万余元的赔偿要求。

结合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七

十九条规定：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

害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

交通费、 营养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

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造成残疾

的， 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

赔偿金。 调解员指出， 马某某退休

后未被聘用， 也未从事他业， 所以

法律上是不支持其误工费的。 另

外， 马某某的伤残鉴定结论未构成

等级伤残， 因此残疾赔偿金不应计

入赔偿范围内。 至于精神损失费，

马某某被狗咬伤后身体机能下降，

又担心会得狂犬病， 产生了一定的

心理压力， 调解员表示会建议沈某

酌情给予一定精神损失费。 唐某听

了调解员的解释后表示理解。

换位思考互谅互让

达成谅解化解矛盾

了解钱某一方的赔偿要求后，

调解员接着听取了沈某的想法和意

见。

沈某表示， 发生这样的意外他

也感觉很抱歉， 但是他家的狗有证

并打过防疫针， 出事当天狗是用铁

链拴在车库内的， 马某某是自行走

到他家车库门口才被狗咬伤的， 作

为狗的主人， 已经尽到了安全管理

义务。 事后他也去探望过马某某，

预支过对方部分费用共计 2 万元，

节日里还送过 3000 元红包。 考虑

到马某某患有糖尿病， 伤口恢复花

费的时间更长， 他也愿意再多赔偿

对方一部分金额， 但是自己家庭的

经济情况也不是很好， 希望马某某

也能稍微谅解一些。

在了解了纠纷双方的基本态度

后， 调解员再次组织纠纷双方进行

面对面调解， 并为双方释明法律，

依据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四十五

条：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本案中虽然沈某将犬拴在

自家车库内， 但车库是敞开的， 没

有护栏等有效措施进一步加以防

护， 约束不力才导致自己的宠物伤

人， 作为主人应当承担起相应的民

事赔偿责任。

考虑到沈某家的经济条件确实

不是很好， 加之双方同住一小区，

系邻居关系， 为了邻里和谐， 调解

员希望纠纷双方能够从情理出发换

位思考、 互谅互让。 经过多次沟

通， 双方最终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

意见。

【案例点评】

这起案件属于典型的因饲养动

物引起的损害责任纠纷。 根据 《民

法典》 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规定，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

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但是， 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

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 可

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沈某在无证据证明马某某存在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被狗咬伤的

情况下， 应当对马某某的损害后果

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 此外， 调

解员也考虑到当事人的赔付能力，

依据自愿原则进行调解， 尊重当事

人的处分权， 使当事人能够自觉履

行调解协议， 在节约了司法成本的

同时 ， 实现了案结事了 、 不伤和

气。

小狗冲出车库咬伤人
嘉定区南翔镇调委会释法说理化解纠纷

□法治报记者 夏天

父母与祖母先后离世后，

伯父前来分小王获得的遗产，

一场继承纠纷案诉至上海市杨

浦区人民法院。 但最终， 本案
的亲属之间却并未对簿公堂，

而是由上海杨浦法院立案庭法

官 “下沉” 街道， 分管领导党
组成员、 副院长钱海啸亲赴现

场参与调解， 最终法院联合江
浦路街道将矛盾圆满化解。 该

案件也是上海杨浦法院调解前

置 “下沉” 街道属地化解纠纷
的首例案件。

【调解过程】

原告小王的父母早年离异， 被

告是小王的伯父。 小王从小随父生

活， 三年前父亲过世， 祖母晚于其

父离世。 由于多年的家庭矛盾， 双

方就小王父亲的遗产分配始终无法

达成一致意见。 上海杨浦法院审核

后发现当事人的住所地均在江浦路

街道， 为便于矛盾化解， 发挥属地

街道的工作优势， 决定在江浦路街

道就地调解该案。

承办法官与街道调解员详细沟

通案情后， 进一步跟进指导， 分管

院长至现场督导并参与调解。

经过释法明理与耐心劝导， 原

本剑拔弩张的双方握手言和， 当事

双方达成继承份额分配调解协议。

双方当事人均对此次属地调解的做

法表示感谢。

记者从杨浦法院获悉， 本案的

调解成功， 得益于 2021 年 9 月 27

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与上海市司

法局联合发布 《关于探索实行调解

程序前置试点的实施办法》， 探索

在家事、 相邻关系等六类法律关系

简单适宜调解的民商事案件中实行

调解前置， 上海杨浦法院作为试点

法院之一， 充分利用原有的诉调对

接基础， 稳步推进试点工作。

2021 年 11 月 4 日， 上海高院

至上海杨浦法院对调解前置试点工

作进行专题调研， 党组成员、 副院

长张斌提出了“三个下沉” 的调解

新方向， 即立案窗口下沉、 调解职

能下沉、 法官指导下沉。

11 月 23 日， 上海杨浦法院与

上海市杨浦区司法局围绕联动协

作、 “三个下沉” 程序衔接、 人员

配置等方面进行深入商讨， 并确定

在江浦路街道、 平凉路街道试点运

行调解前置流程。

11 月下旬， 上海杨浦法院收

到本案原告的起诉状， 与区司法

局、 街道研讨后确定将该案作为

“三个下沉” 的首例示范案件归置

到江浦路街道进行调解， 让法庭更

接地气， 让当事人与诉讼服务零距

离， 力争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

更精准的司法服务。

【调解心得】

据杨浦法院立案庭法官介绍，

调解前置下沉基层的做法既能够

充分发挥街道调解员的专业能力

及熟悉社区 、 了解基层的优势 ，

又方便当事人就近参与调解 ， 使

矛盾纠纷回归社区 ， 有效吸附在

基层 ， 自上而下共同化解 。 对于

调解不成的案件 ， 也将通过绿色

通道转入诉讼程序 ， 有效降低当

事人的诉讼成本。

杨浦法院调解前置“下沉”街道属地化解纠纷

“三个下沉”让法庭更接地气


